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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松原市土地储备项目 

法律意见书 
JZJCC-FS2018 第 0904 号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赵艳凤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松原市土地储备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地方政府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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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8 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松原市土地储备项目法律

意见书》（JZJCC-FS2018 第 0904 号）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赵艳凤、李国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 

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权 

《专项评价报告》 指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松原市土地储备项

目财务专项评价报告》（大信吉专审字[2018]第

00114 号） 

专项债券 指 

2018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松原市土地储备项

目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资源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 
指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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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

件，确认其提供的所有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

有原件或复印件上的签名及盖章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相关工作人员口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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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资质 

（一）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现持有松原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700740452870E 

名称 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经营土地资产 实现土地资产效益最大化 为政府

增强宏观调控土地市场力度服务 对城市规划区

范围内的存量土地 以收回 收购 征用等方式纳

入政府土地储备库 为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土地市

场力度服务 采取多种方式筹措资金 并管理运作

好土地收购储备资金 做好储备土地的前期开发 

资金预算平衡 出让 招商洽谈和投放市场等出让

前的准备工作 并做好土地出让的相关工作 

住所 松原市宁江区沿江东路 919 号 

法定代表人 于丽晶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10726 万元 

举办单位 松原市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 自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8 日 

 

根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做出的《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通知》（吉国土资

用发[2017]42 号），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

代码为 TC2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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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现持有扶余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7247370221329 

名称 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收购储备土地，保护土地资源。土地收购及管理、

收购资金筹措、使用权招标及拍卖、前期开发等 

住所 扶余市三岔河镇扶余大街 

法定代表人 赵洪君 

经费来源 经费自理 

开办资金 193.8 万元 

举办单位 扶余市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 自 2016 年 3 月 21 日至 2021 年 3 月 21 日 

 

根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做出的《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通知》（吉国土资

用发[2017]42 号），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

代码为 TC22078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现为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

符合《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二、土地储备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土地储备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根据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

的资金由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根据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

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提出的具体项目安排中包括松

原市城区 2017-120#地块（天河金都）土地储备项目、松原市城区 2017-171#地

块（金鼎小区）土地储备项目、松原市城区 2018-19#地块（小四川）土地储备项

目、松原市城区 2018-39#地块（富江苑一期北）土地储备项目、松原市城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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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地块（二桥西）土地储备项目、松原市城区 2018-59#地块（五洋北）土地储

备项目、松原市城区 2018-60#地块（东高速口）土地储备项目、松原市城区 2018-

61#地块（伯都讷大街）土地储备项目。各地块的信息如下： 

1. 松原市城区 2017-120#地块（天河金都）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松原市城区 2017-120#地块（天河金都） 

坐落地区 松原市宁江区 

四至范围 
东至用地边界、西至用地边界、南至滨江大道、

北至用地边界 

拟储备面积 12.5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19-2023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12,062.17 

拟使用募集资金 9,0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国有土地 0.0694 万平方米，集体土

地面积 12.409945 万平方米，权属清晰，无抵押、

查封，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2. 松原市城区 2017-171#地块（金鼎小区）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松原市城区 2017-171#地块（金鼎小区） 

坐落地区 松原市宁江区 

四至范围 东至康宁街、西至用地边界，南至长白铁路、北

至建华路 

拟储备面积 2.1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19-2023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3,479.55 

拟使用募集资金 2,5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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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等工作，全部为国有土地，权属清晰，无抵

押、查封，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3. 松原市城区 2018-19#地块（小四川）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松原市城区 2018-19#地块（小四川） 

坐落地区 松原市宁江区 

四至范围 
溪浪河大街东侧、学府街西、和平路南侧、南至

油田十一中 

拟储备面积 9.5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19-2023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7,628.04 

拟使用募集资金 7,0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国有土地 8.383107 万平方米，集体

土地面积 1.157471 万平方米，建设用地（住宅）

0.195372 万平方米，权属清晰，无抵押、查封，

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4. 松原市城区 2018-39#地块（富江苑一期北）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松原市城区 2018-39#地块（富江苑一期北） 

坐落地区 松原市宁江区 

四至范围 
东为用地边界、西为建设街、北为用地边界、南

为用地边界 

拟储备面积 4.5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19-2023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6,572.90 

拟使用募集资金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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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国有土地 3.7471 万平方米，集体土

地面积 0.8011 万平方米，权属清晰，无抵押、查

封，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5. 松原市城区 2017-162#地块（二桥西）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松原市城区 2017-162#地块（二桥西） 

坐落地区 松原市宁江区 

四至范围 
东至伯都讷大街、西至用地边界、北至扶余大路、

南至滨江大道 

拟储备面积 12.9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19-2023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15,306.19 

拟使用募集资金 11,5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国有土地 7.4270 万平方米，集体土

地面积 5.5015 万平方米，权属清晰，无抵押、查

封，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6. 松原市城区 2018-59#地块（五洋北）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松原市城区 2018-59#地块（五洋北） 

坐落地区 松原市宁江区 

四至范围 
东至用地边界、西至用地边界、南至滨江大道、

北至用地边界 

拟储备面积 11.5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公园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19-2023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14,1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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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使用募集资金 10,5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国有土地 8.696228 万平方米，集体

土地面积 2.8187 万平方米，权属清晰，无抵押、

查封，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7. 松原市城区 2018-60#地块（东高速口）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松原市城区 2018-60#地块（东高速口） 

坐落地区 松原市宁江区 

四至范围 
东为用地边界、西为用地边界、南为用地边界、

北为扶余大路 

拟储备面积 3.8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19-2023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2,285.37 

拟使用募集资金 2,2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国有土地 0.0518 万平方米，集体土

地面积 3.7004 万平方米，权属清晰，无抵押、查

封，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8. 松原市城区 2018-61#地块（伯都讷大街）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松原市城区 2018-61#地块（伯都讷大街） 

坐落地区 松原市宁江区 

四至范围 
东至伯都讷大街、西至规划 24 米支路、南至环境

路、北至和平北路 

拟储备面积 2.4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19-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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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总需求 1,882.33 

拟使用募集资金 1,8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国有土地 0.1865 万平方米，集体土

地面积 2.2377 万平方米，权属清晰，无抵押、查

封，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二）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土地储备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根据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

的资金由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根据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

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提出的具体项目安排中包括扶

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一）、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二）、扶余市

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三）、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四）、扶余市乡镇

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五）。各地块的信息如下： 

1.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一）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一） 

坐落地区 扶余市联盟村部附近 

四至范围 
东至育才街、南至南环路、西至奋进路、北至民

安路 

拟储备面积 6.63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3664 

拟使用募集资金 3464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为国有土地，权属清晰，无抵押，

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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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二）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二） 

坐落地区 扶余市新客运站附近 

四至范围 
东至丙十四街、南至耕地、西至新客运站、北至

南环路 

拟储备面积 3.3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1636 

拟使用募集资金 1436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为国有土地，权属清晰，无抵押，

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3.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三）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三） 

坐落地区 扶余市二实验学校对面 

四至范围 
东至扶余大街、南至丙二路、西至耕地、北至丙

一路 

拟储备面积 10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5500 

拟使用募集资金 53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为国有土地，权属清晰，无抵押，

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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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四）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四） 

坐落地区 扶余市仁爱医院对面 

四至范围 
东至育才街、南至惠民路、西至经纬街、北至经

纬街 

拟储备面积 4.6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2700 

拟使用募集资金 25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为集体土地，权属清晰，无抵押，

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5.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五）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地块名称 扶余市乡镇土地储备项目（地块五） 

坐落地区 扶余市清真寺西侧 

四至范围 东至清真寺、南至南环路 

拟储备面积 4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2500 

拟使用募集资金 23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目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地块

普查等工作，为集体土地，权属清晰，无抵押，

已被批准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松原市十三个土地储备项目权

属清晰，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松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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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

法》第八条的规定。 

三、土地储备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专项评价报告》，经专项审核，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认为，在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价的松原市十三个土地储备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发行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松原市十三个土地储备项目具有稳

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专项评价报告》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出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有长春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3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1066421772L）、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8 年 7 月 5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

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专项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在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京

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书

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赵艳凤、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

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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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1.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

的土地储备； 

2. 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松原市十三个土地储备项目权属清晰，己履行部

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松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扶余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3.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松原市十三个土地储备项目可实现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4. 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

书》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土地储备项目

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尚待按照《管理办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备工作。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